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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法律上有很多规定都很模
糊，尤其是对流动排污，处罚的
力度很轻，打击起来很麻烦。局
长被撞都无法追究责任，以后谁
还敢拼命工作？”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环保人士这样说。

国外遇到这样的环保违法
案件会如何处罚？听到这样的
问题，徐继国显得有些激动，

“国外？谁敢？根本就不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国外的处罚太厉
害了，罚得你倾家荡产，在行业
永无翻身之日，没有人敢那么
做。”

2007 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后，国家环保总局对中石油吉林
石化分公司处以 100 万元罚款。

这是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环保部
门对造成重大水污染事故的单
位处以罚款的最高限额。

一位环保专家说，企业只受
到来自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但

不承担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责
任，这使得他们的违法成本很
低。而“企业违法成本低”不仅表
现在环保部门对其违法行为罚
款的绝对数额过低，还表现在一
段时期内，环保部门只能对违法
企业的同一违法行为处罚一次，

但一个企业有可能在一年、一个
月内连续每天都偷排，建议引入

“按日计罚”的处罚机制。

“现在的情况是，法律追责
轻，行政追责重。只要有环境违
法，违法者受到的处罚很轻，环
保部门要承担的责任却很重。我
省某县一个环保局长，几次请辞
都没有被批准，因为实在没有人
敢顶替他接这个差事。去年，仅
临沂市就因环保问题处分了 14

个干部。政府重视了，但法律不
修改，环保人员执法没有武器，

怎么干这个活呀？”一位基层环
保人士抱怨。

格纵深

国外企业为何不敢犯事？

■一系列污染事件中，鱼死了，这是直接损失；水被污染

了，当地政府买水稀释，采取紧急措施治污，成本已超30万

元。但对生态的损害、对地下水的污染，这个损失如何计算？

而修复受损环境的责任谁来承担？

■地方环保局长的“困局”：追逃嫌疑人中被撞伤，却无

法对肇事罐车司机定罪；几次请辞，却没人敢接这个差事。

2010年4月，临清市环保局局

长方金明被罐车撞伤住院，夏津

县环保局局长高飞被行政记过。

5月，济南市公安局处理了一
起特殊案件，用罐车向小清河倾

倒废液的2名直接责任人被行政

拘留十天。

6月，临淄区“太公湖”污染事故

案的13名涉案人员全部被处刑罚。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跨界

排污。化工厂给罐车车主一些钱，

就可以把化学废物从江苏、河北、

上海等地拉到山东排掉，这一违

法产业链的存在，使来之不易的

环保成果面临着巨大挑战。

今年 6 月，淄博市临淄区法

院做了一个特殊判决，太公湖污

染事件中涉案的13人被刑事处

罚。牵头从江苏运化学废液往山
东倒的王某被判四年有期徒刑。

2009 年 6 月 23 日早晨 5 时

左右，淄博市临淄区环保分局值

班室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太

公湖发现污染，有些荷花和鱼已

经死亡……”

太公湖位于淄河临淄段，是

一个水面面积 1500 亩的人工湖。

近年来，临淄区先后投入 3 亿多
元，对太公湖进行综合整治。

倾倒地点位于太公湖南10公
里处王朱村北的三干渠内。经过
化验，锁定污染物为化工废料酸

焦油。全区65名环保工作人员对
辖区内260多家化工企业开始了

地毯式排查。

排查结果是，污染物是从外

地非法转移到临淄的。随后，专案

组对全区所有油罐车挨家挨户逐

一排查，重点摸排 2009 年 6 月

22 日～ 23 日从临淄高速路口下

路的 260 辆罐车。

在强大攻势下，7 月 8 日 7

时许，犯罪嫌疑人薛某主动现身，

带领两名司机王某、张某来到刑

侦大队投案自首。

“那天早上，薛某由父亲、母

亲陪着，妻子抱着孩子跟着，全家

人哭着来投案。薛某才 28 岁，他

怎么也没想到倾倒一车废料会产
生如此后果。”淄博市临淄区公安

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张兵传说。

薛某交代，6月23日凌晨2时

许，他受货主王某雇用，把从江苏

省徐州市天永化工厂拉来的30余

吨化工废料酸焦油，趁着三干渠
放水，倒入王朱村北渠段。

专案组几经周折，终于将王

某抓获。王某经营化工原料，为徐

州市天永化工厂供货。该化工厂
无废物处置能力，工厂老板就和

王某达成协议，王某为其运送一

车化工废料，可赚二三百元。

自 2008 年以来，王某先后
17 次雇用他人，用油罐车从上
海、徐州、唐山等地，多次将酸

焦油等化工废料运往临淄、张店

的偏远山沟偷倒偷排，涉案人员

共计 13 人。

这一现象，不独临淄有。

今年初以来，小清河济南段
水质时常超标。环保部门把沿线

企业查了个遍，却找不到超标的

原因。

4 月 19 日 22 时左右，济南

市环境执法人员在历城区王舍人

镇梁一村梁王桥北侧蹲守时发

现，一辆车号为鲁 A-5E256 的槽

罐车正向石河中倾倒有机废液。

在 110 民警协助下，该车辆

和车主被当场截获。车主是历城
区王舍人镇梁四村村民，受雇于

山东汇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长
期用槽罐车向石河中偷排有机废

液。

同样的一幕在卫运河上演。4

月 14 日上午，夏津县郑宝屯镇一
洗毛厂用罐车违法向卫运河倾倒

废水，被临清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发

现。在拦截过程中，临清市环保局

局长方金明被罐车撞伤肺部。

利益链＞＞

倒一车废料车主赚二三百元

因为一个齐鲁石化，临淄化

工厂林立，仅罐车就 3000 多辆。

它们随时都可能成为流动的排污

点，这成了临淄区环保局局长徐

继国的一个心病。

这些罐车都是用来拉化工原

料的，每次换货，车主就将洗罐洗

出来的高浓度废水随地乱排。“聪

明”的车主送完货后直接拉着水

在路上跑，不拧紧阀门，一边跑一
边晃荡，到了家，废水在高速路上
也洒光了。

“如果你在高速路上发现有

罐车漏了，那可能是司机故意
的。”徐继国说，从现在查处的

情况看，大部分废液都是从江苏

运来的，很多都是签合同收费，

当生意做。”

“太公湖案件中，我们抓获了

王某，他竟然不知道废液倒在哪

里，因为他找了罐车司机接活，罐
车司机不知往哪儿倒，又找人。一
车才二三百元，摊到每个人身上，

钱并不多，关键是，一本万利。”张

兵传说。

在案发地王朱村，就有 400

多辆罐车，车主们常年在外配货、

干活，往返于江苏和临淄之间。他

们中有多少人从事非法跨界倾倒

的生意，现在还不得而知。

省环保厅流域处的有关负责

人揭开了企业雇人排污的小算

盘。“企业直接排污，一旦超标，很

容易被环保部门查处。如果雇人

流动排污，尤其是跨界排污，环保

部门很难查出来，即使查出来，跨

界执法难度也很大。比起投放巨

额资金治污，这样排污成本显然

小很多。”

济南市治理小清河，仅一期

工程投资就高达约 35 亿元；临淄

区治理太公湖，投资高达3亿多元。

巨额的资金、数年的努力，一车废

水下去，就全部泡汤了。

违法成本低显然助长了这

种歪风邪气。卫运河油坊桥断

面，是聊城出境、德州入境的交

界处，断面的好坏反映了临清的

水质情况。由于该断面一直超

标，聊城市环保局对临清市环保

局进行了督办。

4 月 14 日上午，临清市环保

局工作人员在河边取样时发现，

有罐车正向河里倒东西，立即进

行了汇报。

临清市环保局局长方金明立

即赶来，在下了临清大桥快拐弯

时，拦住了油罐车。方局长一条腿

刚迈出车门，罐车却冲了过来，他

本能地往后一闪，但已来不及了，

撞到了肋骨。

事后，涉案的夏津县郑宝屯

镇洗毛厂被取缔，并被罚款。但

知情人士透露，所谓的洗毛厂实

际就是一个简易作坊。全运会

前，河北清河县打击洗羊毛产
业，一河之隔，从业者们就跑到

了夏津县。羊毛从河北运来，用

洗涤剂洗好后，再打包运回河北

深加工。他们在院里挖一个大坑

渗水，渗不下去了就用罐车往河

里倒。

因为此事，夏津县环保局局

长、副局长、监察大队副大队

长、郑宝屯镇镇长、经建委主任

均被处分。而对于那些黑心作坊

主来说，却没什么损失，因为另

起炉灶对他们来说很容易。

企业小算盘＞＞

跨界排污难追到自己头上

格执法困局

抓捕难，对案件如何定性更
难。张兵传说，太公湖污染事件，当
初公安机关向检察院移送案件时，

提出的罪名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罪”，这个罪名量刑较轻。

检察院斟酌后，提出以“投放
危险废物罪”起诉，这是重罪，获
刑至少十年以上，而且有死刑。

临淄区法院立案后，请示了
淄博市中级法院，又多次开会讨
论，最终确定“重大环境污染事
故罪”。

重大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素
之一，是造成损失 30 万元以上，但
环境污染案件有其特殊性，如何确
定损失呢？

鱼死了，这是直接损失；水被
污染了，临淄区政府不得不买水稀
释，并采取了紧急治污措施，算一
算已经超过了 30 万。但对生态的
损害、对地下水的污染，这个损失
如何计算呢？

查处流动排污的执法成本有
多高？

侦破“ 6·23”污染事件的淄
博市临淄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
队长张兵传坦言，光抓捕太公湖
污染案的 13 个涉案人员，费用就
高达十几万。“犯罪嫌疑人坐着飞
机逃窜，公安人员不能坐着火车
追吧？”主犯王某是他们几经辗
转，在东北营口一个村庄的玉米
地窝棚里抓到的。江苏化工厂有
关负责人则是由副大队长带领两
名刑侦人员赶赴江苏抓捕的。

济南小清河污染案件，则是
环保人员在一个点不眠不休地
蹲守了半个多月，守株待兔，才
抓到了“李鬼”。经过核对车主本
人记录，自2010年1月至被抓获，

嫌疑人共向河里倾倒废液 267

车，合计 530余吨。废液中所含
COD超标3617倍，对小清河造成
了严重污染。

卫运河污染案遇到的难题
更多。在临清市环保局追罐车
的过程中，罐车不但撞伤了局
长，而且追到一个小胡同时，来
了一辆面包车，堵在环保局的
车前面，掩护罐车上的老板逃
走。不但如此，从面包车上下来
几个人，竟然抬着环保局的车
扔出了胡同。

临清市环保局本来要以涉
嫌妨碍公务罪起诉，但他们追
到了夏津县，行政执法具有属
地性，不能跨界；以故意伤害罪
起诉，但没有证据证明罐车是
故意撞人还是在逃跑的过程中
不小心撞人；以投毒罪起诉吧，

但洗涤剂是无毒的；以重大环
境污染事故罪起诉吧，需构成
损失 30 万以上，洗涤剂和羊毛
上的脏东西污染了水质，但鱼
没死，损失很难认定，没法追究
刑事责任。

抓捕成本高 损失如何计算？ 追究刑事责任难

污染太公湖的废液，就是从这条暗渠中流出的，至今还能看出一

年前遭污染的遗迹。 刘红杰 摄

巨额资金、数年治污努力，因为一车废水偷排下去，就全部

泡汤了——— 这句话，道出了环保执法者的切肤之痛。

这篇报道梳理了今年上半年以来，发生在我省的一系

列重大环保案件，揭示了这些案件背后，长期活跃于地下、

令人触目惊心的产业链，同时也直指环保执法的重重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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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宇丹

河北、江苏等省的一些化工废料

被拉到山东倒掉

跨界排污
幕后交易
本报记者 刘红杰


